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送舊聯歡會實施要點 
88年 8月訓導會議訂定 

92年 2月訓導會議修訂 

94年 2月訓導會議修訂 

95年 2月學務會議修訂 

98年 2月學務會議修訂 

108年 1月學務會議修訂 

 

一、宗旨： 

為展現溫馨、快樂、活力、希望之校園文化，歡送應屆畢業生，特舉辦送舊

活動。 

二、依據：依據學期行事曆舉辦。 

二、時間：在畢業典禮前視行事曆擇合適日期舉行。 

三、地點：學生活動中心。 

四、參加人員：全體應屆畢業生，一、二年級準備表演活動。 

五、實施方式： 

（一） 由一、二年級班聯會負責籌劃場地佈置，訓育組負責督導，並分配工作

職掌，會後全體一、二年級共同收拾。 

（二） 活動分配：一、二年級負責活動表演項目，三年級生視情況或經班聯會

決議後，再酌予考量。 

（三） 由班聯會訂定自律公約以為遵循。 

六、本要點經學務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